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46號

0000000000000000

原      告  舜新金屬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張榮村 

訴訟代理人  林佐偉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巫豐哲 

0000000000000000

            洪若慈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民國113年5

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原具狀聲明為：被告民國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

第1120000000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勞動部性別平

等工作會（下稱勞動部性平會）112年11月3日勞動條4字第

11201000000號審定書（下稱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行政

院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

稱訴願決定）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5年2月5

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變更為：�.原處分有關處原告

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部分及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

訴願決定均撤銷。�.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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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名部分違法（見本院卷第309-310頁）。經核原告上開

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4款之要件，且

於公益之維護無礙，自應准許，本院應就變更後之聲明為審

判。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訴外人伍O玉（下稱伍君）自111年4月18日起受

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伍君任職期間，分別於111年12月

8、9日，以拍攝婚紗須過夜為由請事假2日；於112年2月3日

以赴南部發送喜帖為由請事假1日；於同年月6、7日分別以

貧血、身體不適請為由請病假2日，並附上婦產科之就醫證

明，原告隨後於112年2月8日下班時通知伍君予以資遣。伍

君認係因其懷孕而遭資遣，遂向被告所屬勞工局（下稱勞工

局）提出「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申訴，案

經移被告續行處理，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下稱被告

所屬性平會，今已改制為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於

112年6月16日召開會議，認原告「資遣涉及結婚及懷孕歧

視」之行為，違反行為時性別工作平等法（本法於112年8月

16日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

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處罰，而決議裁處原

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

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並作

成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定書（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

審定書）。被告續以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

號函檢附前揭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與原處分對原告進行裁

罰。原告不服而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經該會以勞動部

性平會審定書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仍不服，向行政院提起

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不服而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依行為時性平法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部分業已

執行，已無撤銷、回復原狀之可能，先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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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資遣伍君係因伍君不勝任其工作，而非因性別（懷孕）

歧視。

　⒈參以111年度由勞工自行填載之生產日報表，比較與伍君同

列鎖螺帽之生產流程者產量，伍君之產量雖未格外突出，但

仍居於平均範圍內；然伍君之產量卻於112年開始低於訴外

人朱怡靜、全梨秋。復參原告110年至112年6月營業人銷售

額與稅額申報書，原告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有勞動基準

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面

對工作績效不如同生產鏈同事之伍君，且其工作性質屬最末

端、最簡單之工作，已無其他工作可安排替換，原告基此僅

得將之資遣，故將伍君資遣與其請假乙事無涉。

　⒉勞工請假規則（下稱請假規則）第10條明文，勞工請假時，

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

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又原告公司員工入

職後均須加入名稱為「舜新大群」之Line社群，而工作規則

及請假規則除於員工入職前口頭告知外，另分別於110年7月

20日及111年11月14日以重要貼文形式張貼於前揭Line群

組。惟伍君任職期間請事、病假均未事前主動通知原告或主

管，皆係公司主管發現伍君未上班，主動詢問後方知悉伍君

當日請假，此自伍君嗣後填載之請假單得知端倪。伍君無論

申請病、事假，均未事前告知，致原告是日人力安排多次發

生難以調度之情形，伍君之行為已違反上開請假規則之規

定。此外，伍君分別於111年5月、7月間多日曠職，原告原

可依勞基法予以解雇，然原告顧及伍君仍有親戚在原告公司

任職，才會選擇以資遣方式使伍君離職，認為這樣相較於直

接解雇對伍君比較好。　

　⒊另外，工作規則明文禁止使用手機，但伍君多次遭主管發現

於工作中使用手機，致使其生產力持續低落，且在遭主管告

誡數次仍未改善，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顯

有不能勝任工作等情。從而，無論自生產力、遵守公司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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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而言，伍君確有不勝任其工作之情事。

　⒋前揭情形屬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原告於調查後

未採取調職或記過，而係以協議資遣之方式終止勞動契約，

給付伍君資遣費，而非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法

令或勞動規則情節重大之不經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

為之，未違反比例原則。是原處分顯有違誤，勞動部性平會

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㈢原告於112年2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病假2

日，均未書立其有懷孕之事實，且伍君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僅

為婦產科診所開立之藥單，原告並非醫藥專業無法知悉記載

之藥物對應之症狀為何，何況伍君請假時也僅填載貧血，原

告及主管確實不知伍君懷有身孕，伍君亦未主動告知。而參

以卷附錄音檔之譯文，原告所聘僱之協理於資遣伍君後，於

伍君返回原告公司領取薪資時，該協理曾向伍君表明其懷孕

之事公司並無人知情，伍君稱同事知悉，隨後協理復稱同事

知情不代表公司知道，亦即原告公司中之管理階層並無人知

悉伍君懷孕，隨後伍君表示：「因為那個時候3個月，我就

想說穩定一點再確認」等語，顯見伍君並未向原告表示其懷

孕，係因依習俗於受胎後3月胎兒穩定後再向原告表明。基

此，原告確實對伍君懷孕乙情不知，故資遣伍君與其懷孕並

無關聯。被告不應以伍君片面向被告申訴其因懷孕而受資

遣，即認定原告知悉伍君懷孕而予以資遣，原處分有違反性

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㈣聲明：⑴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有關處以

罰鍰30萬元部分均撤銷。⑵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

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對其非因性別因素資遣伍君之釋明不足。

　⒈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首日（即112年2月8日）即通知伍君

終止契約，雖原告稱不知伍君結婚、懷孕乙事，但仍應依行

為時性平法第11條、第31條之規定，就終止契約之原因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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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伍君結婚、懷孕之情事負舉證之責。而參以伍君111年12

月8日至同年12月9日及112年2月3日之事假、112年2月6、7

日病假之說明，原告應已知悉伍君結婚，且伍君於112年3月

24日至勞工局受訪表示「現場的同事都知道我懷孕這件事，

也有看過本人的婚紗照」，故原告應得預測伍君有懷孕之可

能。

　⒉原告雖主張自110年7月至12月間銷貨量逐漸下降，而有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等情，並提110年1月至112年

6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報表）為證，惟該報

表僅能證明原告110年7月起銷售額開始略減，然原告係於

111年4月18日僱用伍君，倘原告確有受景氣影響至虧損或業

務緊縮，造成營運困難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為何仍於該時

段進行人力招募？足見原告稱其連年虧損有減少勞工必要乙

事，與事實相違。又原告所提111年12月12日後面臨自行車

產業鏈海嘯受重大影響，並提出相關報導為證，然該報導僅

能證明原告受景氣影響，事業內可能需要針對營運或人力進

行盤點、檢討，並非一定要資遣勞工，原告上述就資遣伍君

所為之差別待遇非性別因素之釋明，仍有不足。

　⒊原告雖主張伍君生產數量不如與其同工作性質之其他員工，

且不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無法勝任該工作，遂依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資遣。惟參以原告提出之報表，伍君與其餘2

名員工之產量有高有低，未見伍君有明顯低於其餘2名員工

之情事，原告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伍君自112年開始產量低

落，期間卻未見原告有近告知、輔導、請伍君改善之紀錄；

亦未有伍君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使伍君為原告申誡或

處分之紀錄，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⒋至原告主張因伍君曠職始予以資遣乙節，依勞基法第12條第

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必須在知悉勞工符合曠職要件

1個月內解雇勞工，本件最後曠職日期是111年12月23日，至

112年2月8日資遣伍君之時已經超過1個月，原告不得再以該

理由解除勞動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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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當日即112年2月8日，認定伍君不適

任而終止勞動契約，無法排除係因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而終

止勞動契約，原告所提之證據，無法證明其終止契約非基於

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違反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之規定。

　㈢另原處分係依據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所為，該委員會係審

酌伍君及原告全部陳述及相關資料所為之決議，具有公平性

及專業性。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告資遣伍君之行為，是否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

之規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前揭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原

告與伍君間之聘僱契約書、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見本院

卷第23-55、185-186頁）等件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

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

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修法理

由明確採取從新從輕原則，就行政罰裁處準據法，將原規定

之「最初裁處時」改為「裁處時」，並於修法理由指明「裁

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尚包含行政訴訟裁判之

時點。而性平法之處罰，為行政罰性質，自有上述規定適

用，是於本案之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是

否適法，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自應依裁判時之法令為判

斷，僅裁判前之法令有利於受處罰者時，始適用該最有利於

受處罰者之規定。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行為日後，性平法除

更名外，於第38條之1第1項僅增訂「規定」2字；另將同條

第2項移至第6項，並將「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

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之文字，修正為「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

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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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

處罰。」綜合觀察修正前後之法令，修正後之性平法並無不

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現行法令判斷訴訟標的是否適

法。　　

　㈢按禁止性別歧視，源自於憲法第7條揭示之平等原則，為保

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

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因而有性平法之制定。性平法第1條第1

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

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11條

第1、2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

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2項)工

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

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

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第38條之1第1、6項規

定：「(第1項)雇主違反……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者，

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6項)有前條或前

5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

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

「本法第7條至第11條、第31條及第35條所稱差別待遇，指

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

不利之對待。」蓋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

象，可能對懷孕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偏見，就業服務法第

5條第1項已揭示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

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

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

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

歧視。雖然並非每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因

懷孕而在職場中受到差別待遇者均為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

種困境與問題。因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別待

遇，本質上屬於性別歧視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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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次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

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

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性平法第31條定有明

文。性平法第31條舉證責任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差別待遇

是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多牽涉雇主主觀動機與意圖及人事管

理資料，受僱者取得不易舉證困難，故課予具優勢地位且掌

握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受僱者僅須提出其曾因性別

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即應由雇主就差

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

事實表明證據方法，否則即應受不利認定（最高行政法院

110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將伍君資遣時

公司管理幹部等人並不知悉其懷孕云云。惟查，伍君於勞工

局訪談時陳稱：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

111年12月9日其請事假去拍婚紗照，112年2月6日其上班後

有貧血狀況，當天早上8點半請病假，112年2月7日還是不舒

服，向原告請病假去看婦產科，112年2月8日其有正常上

班，下班時被通知資遣，其有詢問直屬主管即證人張睿允

（下稱張君）其遭資遣是否係因結婚及懷孕，雖張君回復不

知悉其懷孕，惟現場之同事均知道其懷孕，且看過其婚紗照

等語（見勞動部113年7月18日勞動條4字第11300000000號函

檢附之卷宗〈下稱勞動部卷〉第181-183頁）。又原告為員

工僅10餘人之中小企業，其代表人、總經理、現場主管張君

均為一家人，甚至張君母親也在辦公室任職，而伍君之姐姐

與兄嫂也均在原告公司任職之事實，為原告所自承，亦有原

告談話紀錄與證人張君於本院證述內容可佐（見本院卷第

209、293-294頁），原告公司規模既然不大，且成員間互動

緊密，管理階層均為家人且多人在原告公司任職，縱伍君僅

向同事告知自己懷孕，衡諸常情原告之管理幹部難謂不知，

原告主張管理階層僅知悉伍君結婚但均不知悉伍君懷孕云

云，洵非可採。伍君既已申訴並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

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由雇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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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就該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

　㈤本件審理後，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對伍君資遣之不利待遇，

與性別因素無關，說明如下。

　⒈紬繹原告提出之員工生產日報表與部分日期統計資料等文件

（見本院卷第57-121頁），雖顯示伍君某些日期加工品之數

量少於其他2名員工，但亦有其他日期加工數量超過其他1至

2名員工，例如112年1月11日，其數量即明顯高於其他2人，

遑論渠等同一日期加工之產品項目，多數均不相同，難以互

相比較，原告欲以此證明伍君生產力相較其他員工低落，其

舉證尚有不足。至於張君證稱伍君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而違反

工作規則部分（見本院卷第291頁），不唯僅該證人單一陳

述，且稽以前開說明，原告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伍君生產

效率有明顯低於其他員工之情事，則伍君使用手機縱然為

實，是否即達到可予以資遣之程度，原告無法說明其關連

性。

　⒉原告雖陳稱110年後公司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而有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始資遣伍君云云。

惟觀以原告資遣員工通報名冊（見勞動部卷第269頁），其

資遣之勞工僅伍君一人；復經本院向原告確認，其並未能提

出證據證明該年度有資遣其他勞工之事實，則原告主張因公

司虧損或業務緊縮致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乙節是否屬

實，自應存疑。遑論原告主張伍君生產效率低於其他勞工一

情，其亦未能舉證證明，業如前述，是原告上開陳述，尚難

憑採。

　⒊原告另主張伍君前於111年5月份無故曠職2日、同年7月份曠

職5日、同年11月份曠職7日、同年12月份曠職4日，固據其

提出攷勤表予以證明（見本院卷第261-269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然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2項

之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

日者，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本件原告未

於上開條件成就之30日內終止與伍君之勞動契約，即不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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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再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然也不可以此為由資遣該

勞工。原告雖主張因為伍君有上開曠職事由，且多次未按照

工作規則事前請假，而是等到公司發現其沒有來上班才補請

假，故認為工作態度不佳云云。然查，伍君自111年7月間即

有連續曠職5日之紀錄，有上開攷勤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63

頁），倘原告認為伍君工作不力而有不適任之情形，自得於

111年7月份當時即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對伍君逕行解雇、

抑或對其資遣，然原告皆未為之，甚至選擇讓伍君可以事後

補請假（見本院卷第294-295頁），且除證人張君單一證述

外，原告亦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曾經對伍君上開行為提出

改善之通知、勸導等建議，抑或有予以懲處，顯見伍君上開

曠職或事後補請假之方式，並非原告認為伍君不適任其工作

之理由。嗣迄至112年1、2月份，伍君並無曠職之情事，原

告反而於伍君於112年2月6日、7日至婦產科就醫而請病假

後，旋於112年2月8日通知伍君將其資遣，則其資遣之行

為，與原告111年12月9日請事假拍婚紗，及112年2月6日至

婦產科就診之結果，時間上有強烈之因果關係。

　㈥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

項規定，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修正後已改列為

第6項）規定課以罰鍰30萬元，併公布原告姓名或名稱、負

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等，並無違法；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

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難認適法有據，本院無從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官　黃司熒

　　　　　　　　　　　　　　　　　　法官　簡璽容

　　　　　　　　　　　　　　　　　　法官　張佳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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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

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

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高等

行政法院高

等行政訴訟

庭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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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為上訴審訴

訟代理人。

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

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

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

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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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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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46號


原      告  舜新金屬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榮村  
訴訟代理人  林佐偉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巫豐哲  


            洪若慈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民國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原具狀聲明為：被告民國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勞動部性平會）112年11月3日勞動條4字第11201000000號審定書（下稱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行政院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變更為：.原處分有關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部分及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均撤銷。.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見本院卷第309-31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4款之要件，且於公益之維護無礙，自應准許，本院應就變更後之聲明為審判。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訴外人伍O玉（下稱伍君）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伍君任職期間，分別於111年12月8、9日，以拍攝婚紗須過夜為由請事假2日；於112年2月3日以赴南部發送喜帖為由請事假1日；於同年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為由請病假2日，並附上婦產科之就醫證明，原告隨後於112年2月8日下班時通知伍君予以資遣。伍君認係因其懷孕而遭資遣，遂向被告所屬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提出「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申訴，案經移被告續行處理，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今已改制為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於112年6月16日召開會議，認原告「資遣涉及結婚及懷孕歧視」之行為，違反行為時性別工作平等法（本法於112年8月16日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處罰，而決議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並作成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定書（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被告續以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函檢附前揭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與原處分對原告進行裁罰。原告不服而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經該會以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仍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不服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依行為時性平法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部分業已執行，已無撤銷、回復原狀之可能，先予敘明。
　㈡原告資遣伍君係因伍君不勝任其工作，而非因性別（懷孕）歧視。
　⒈參以111年度由勞工自行填載之生產日報表，比較與伍君同列鎖螺帽之生產流程者產量，伍君之產量雖未格外突出，但仍居於平均範圍內；然伍君之產量卻於112年開始低於訴外人朱怡靜、全梨秋。復參原告110年至112年6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原告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面對工作績效不如同生產鏈同事之伍君，且其工作性質屬最末端、最簡單之工作，已無其他工作可安排替換，原告基此僅得將之資遣，故將伍君資遣與其請假乙事無涉。
　⒉勞工請假規則（下稱請假規則）第10條明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又原告公司員工入職後均須加入名稱為「舜新大群」之Line社群，而工作規則及請假規則除於員工入職前口頭告知外，另分別於110年7月20日及111年11月14日以重要貼文形式張貼於前揭Line群組。惟伍君任職期間請事、病假均未事前主動通知原告或主管，皆係公司主管發現伍君未上班，主動詢問後方知悉伍君當日請假，此自伍君嗣後填載之請假單得知端倪。伍君無論申請病、事假，均未事前告知，致原告是日人力安排多次發生難以調度之情形，伍君之行為已違反上開請假規則之規定。此外，伍君分別於111年5月、7月間多日曠職，原告原可依勞基法予以解雇，然原告顧及伍君仍有親戚在原告公司任職，才會選擇以資遣方式使伍君離職，認為這樣相較於直接解雇對伍君比較好。　
　⒊另外，工作規則明文禁止使用手機，但伍君多次遭主管發現於工作中使用手機，致使其生產力持續低落，且在遭主管告誡數次仍未改善，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顯有不能勝任工作等情。從而，無論自生產力、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言，伍君確有不勝任其工作之情事。
　⒋前揭情形屬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原告於調查後未採取調職或記過，而係以協議資遣之方式終止勞動契約，給付伍君資遣費，而非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法令或勞動規則情節重大之不經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為之，未違反比例原則。是原處分顯有違誤，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㈢原告於112年2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病假2日，均未書立其有懷孕之事實，且伍君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僅為婦產科診所開立之藥單，原告並非醫藥專業無法知悉記載之藥物對應之症狀為何，何況伍君請假時也僅填載貧血，原告及主管確實不知伍君懷有身孕，伍君亦未主動告知。而參以卷附錄音檔之譯文，原告所聘僱之協理於資遣伍君後，於伍君返回原告公司領取薪資時，該協理曾向伍君表明其懷孕之事公司並無人知情，伍君稱同事知悉，隨後協理復稱同事知情不代表公司知道，亦即原告公司中之管理階層並無人知悉伍君懷孕，隨後伍君表示：「因為那個時候3個月，我就想說穩定一點再確認」等語，顯見伍君並未向原告表示其懷孕，係因依習俗於受胎後3月胎兒穩定後再向原告表明。基此，原告確實對伍君懷孕乙情不知，故資遣伍君與其懷孕並無關聯。被告不應以伍君片面向被告申訴其因懷孕而受資遣，即認定原告知悉伍君懷孕而予以資遣，原處分有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㈣聲明：⑴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有關處以罰鍰30萬元部分均撤銷。⑵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對其非因性別因素資遣伍君之釋明不足。
　⒈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首日（即112年2月8日）即通知伍君終止契約，雖原告稱不知伍君結婚、懷孕乙事，但仍應依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第31條之規定，就終止契約之原因係非因伍君結婚、懷孕之情事負舉證之責。而參以伍君111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9日及112年2月3日之事假、112年2月6、7日病假之說明，原告應已知悉伍君結婚，且伍君於112年3月24日至勞工局受訪表示「現場的同事都知道我懷孕這件事，也有看過本人的婚紗照」，故原告應得預測伍君有懷孕之可能。
　⒉原告雖主張自110年7月至12月間銷貨量逐漸下降，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等情，並提110年1月至112年6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報表）為證，惟該報表僅能證明原告110年7月起銷售額開始略減，然原告係於111年4月18日僱用伍君，倘原告確有受景氣影響至虧損或業務緊縮，造成營運困難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為何仍於該時段進行人力招募？足見原告稱其連年虧損有減少勞工必要乙事，與事實相違。又原告所提111年12月12日後面臨自行車產業鏈海嘯受重大影響，並提出相關報導為證，然該報導僅能證明原告受景氣影響，事業內可能需要針對營運或人力進行盤點、檢討，並非一定要資遣勞工，原告上述就資遣伍君所為之差別待遇非性別因素之釋明，仍有不足。
　⒊原告雖主張伍君生產數量不如與其同工作性質之其他員工，且不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無法勝任該工作，遂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惟參以原告提出之報表，伍君與其餘2名員工之產量有高有低，未見伍君有明顯低於其餘2名員工之情事，原告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伍君自112年開始產量低落，期間卻未見原告有近告知、輔導、請伍君改善之紀錄；亦未有伍君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使伍君為原告申誡或處分之紀錄，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⒋至原告主張因伍君曠職始予以資遣乙節，依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必須在知悉勞工符合曠職要件1個月內解雇勞工，本件最後曠職日期是111年12月23日，至112年2月8日資遣伍君之時已經超過1個月，原告不得再以該理由解除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當日即112年2月8日，認定伍君不適任而終止勞動契約，無法排除係因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而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所提之證據，無法證明其終止契約非基於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違反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之規定。
　㈢另原處分係依據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所為，該委員會係審酌伍君及原告全部陳述及相關資料所為之決議，具有公平性及專業性。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告資遣伍君之行為，是否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前揭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原告與伍君間之聘僱契約書、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見本院卷第23-55、185-186頁）等件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修法理由明確採取從新從輕原則，就行政罰裁處準據法，將原規定之「最初裁處時」改為「裁處時」，並於修法理由指明「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尚包含行政訴訟裁判之時點。而性平法之處罰，為行政罰性質，自有上述規定適用，是於本案之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是否適法，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自應依裁判時之法令為判斷，僅裁判前之法令有利於受處罰者時，始適用該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行為日後，性平法除更名外，於第38條之1第1項僅增訂「規定」2字；另將同條第2項移至第6項，並將「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之文字，修正為「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綜合觀察修正前後之法令，修正後之性平法並無不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現行法令判斷訴訟標的是否適法。　　
　㈢按禁止性別歧視，源自於憲法第7條揭示之平等原則，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因而有性平法之制定。性平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1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2項)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第38條之1第1、6項規定：「(第1項)雇主違反……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6項)有前條或前5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7條至第11條、第31條及第35條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蓋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象，可能對懷孕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偏見，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已揭示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雖然並非每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因懷孕而在職場中受到差別待遇者均為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種困境與問題。因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別待遇，本質上屬於性別歧視之範圍。
　㈣次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性平法第31條定有明文。性平法第31條舉證責任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差別待遇是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多牽涉雇主主觀動機與意圖及人事管理資料，受僱者取得不易舉證困難，故課予具優勢地位且掌握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受僱者僅須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即應由雇主就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事實表明證據方法，否則即應受不利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將伍君資遣時公司管理幹部等人並不知悉其懷孕云云。惟查，伍君於勞工局訪談時陳稱：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111年12月9日其請事假去拍婚紗照，112年2月6日其上班後有貧血狀況，當天早上8點半請病假，112年2月7日還是不舒服，向原告請病假去看婦產科，112年2月8日其有正常上班，下班時被通知資遣，其有詢問直屬主管即證人張睿允（下稱張君）其遭資遣是否係因結婚及懷孕，雖張君回復不知悉其懷孕，惟現場之同事均知道其懷孕，且看過其婚紗照等語（見勞動部113年7月18日勞動條4字第11300000000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勞動部卷〉第181-183頁）。又原告為員工僅10餘人之中小企業，其代表人、總經理、現場主管張君均為一家人，甚至張君母親也在辦公室任職，而伍君之姐姐與兄嫂也均在原告公司任職之事實，為原告所自承，亦有原告談話紀錄與證人張君於本院證述內容可佐（見本院卷第209、293-294頁），原告公司規模既然不大，且成員間互動緊密，管理階層均為家人且多人在原告公司任職，縱伍君僅向同事告知自己懷孕，衡諸常情原告之管理幹部難謂不知，原告主張管理階層僅知悉伍君結婚但均不知悉伍君懷孕云云，洵非可採。伍君既已申訴並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由雇主即原告就該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
　㈤本件審理後，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對伍君資遣之不利待遇，與性別因素無關，說明如下。
　⒈紬繹原告提出之員工生產日報表與部分日期統計資料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7-121頁），雖顯示伍君某些日期加工品之數量少於其他2名員工，但亦有其他日期加工數量超過其他1至2名員工，例如112年1月11日，其數量即明顯高於其他2人，遑論渠等同一日期加工之產品項目，多數均不相同，難以互相比較，原告欲以此證明伍君生產力相較其他員工低落，其舉證尚有不足。至於張君證稱伍君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而違反工作規則部分（見本院卷第291頁），不唯僅該證人單一陳述，且稽以前開說明，原告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伍君生產效率有明顯低於其他員工之情事，則伍君使用手機縱然為實，是否即達到可予以資遣之程度，原告無法說明其關連性。
　⒉原告雖陳稱110年後公司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始資遣伍君云云。惟觀以原告資遣員工通報名冊（見勞動部卷第269頁），其資遣之勞工僅伍君一人；復經本院向原告確認，其並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年度有資遣其他勞工之事實，則原告主張因公司虧損或業務緊縮致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乙節是否屬實，自應存疑。遑論原告主張伍君生產效率低於其他勞工一情，其亦未能舉證證明，業如前述，是原告上開陳述，尚難憑採。
　⒊原告另主張伍君前於111年5月份無故曠職2日、同年7月份曠職5日、同年11月份曠職7日、同年12月份曠職4日，固據其提出攷勤表予以證明（見本院卷第261-26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本件原告未於上開條件成就之30日內終止與伍君之勞動契約，即不得於事後再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然也不可以此為由資遣該勞工。原告雖主張因為伍君有上開曠職事由，且多次未按照工作規則事前請假，而是等到公司發現其沒有來上班才補請假，故認為工作態度不佳云云。然查，伍君自111年7月間即有連續曠職5日之紀錄，有上開攷勤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63頁），倘原告認為伍君工作不力而有不適任之情形，自得於111年7月份當時即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對伍君逕行解雇、抑或對其資遣，然原告皆未為之，甚至選擇讓伍君可以事後補請假（見本院卷第294-295頁），且除證人張君單一證述外，原告亦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曾經對伍君上開行為提出改善之通知、勸導等建議，抑或有予以懲處，顯見伍君上開曠職或事後補請假之方式，並非原告認為伍君不適任其工作之理由。嗣迄至112年1、2月份，伍君並無曠職之情事，原告反而於伍君於112年2月6日、7日至婦產科就醫而請病假後，旋於112年2月8日通知伍君將其資遣，則其資遣之行為，與原告111年12月9日請事假拍婚紗，及112年2月6日至婦產科就診之結果，時間上有強烈之因果關係。
　㈥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修正後已改列為第6項）規定課以罰鍰30萬元，併公布原告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等，並無違法；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難認適法有據，本院無從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官　黃司熒
　　　　　　　　　　　　　　　　　　法官　簡璽容
　　　　　　　　　　　　　　　　　　法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46號



原      告  舜新金屬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榮村  

訴訟代理人  林佐偉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巫豐哲  



            洪若慈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民國113年5

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原具狀聲明為：被告民國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

    第1120000000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勞動部性別平

    等工作會（下稱勞動部性平會）112年11月3日勞動條4字第1

    1201000000號審定書（下稱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行政院

    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

    訴願決定）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5年2月5日

    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變更為：.原處分有關處原告罰鍰

    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部分及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

    決定均撤銷。.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

    部分違法（見本院卷第309-31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

    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4款之要件，且於公益

    之維護無礙，自應准許，本院應就變更後之聲明為審判。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訴外人伍O玉（下稱伍君）自111年4月18日起受

    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伍君任職期間，分別於111年12月8

    、9日，以拍攝婚紗須過夜為由請事假2日；於112年2月3日

    以赴南部發送喜帖為由請事假1日；於同年月6、7日分別以

    貧血、身體不適請為由請病假2日，並附上婦產科之就醫證

    明，原告隨後於112年2月8日下班時通知伍君予以資遣。伍

    君認係因其懷孕而遭資遣，遂向被告所屬勞工局（下稱勞工

    局）提出「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申訴，案

    經移被告續行處理，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下稱被告

    所屬性平會，今已改制為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於11

    2年6月16日召開會議，認原告「資遣涉及結婚及懷孕歧視」

    之行為，違反行為時性別工作平等法（本法於112年8月16日

    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應依

    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處罰，而決議裁處原告罰

    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

    ，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並作成臺

    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定書（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

    書）。被告續以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函

    檢附前揭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與原處分對原告進行裁罰。

    原告不服而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經該會以勞動部性平

    會審定書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仍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不服而提起本件行政訴

    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依行為時性平法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部分業已

    執行，已無撤銷、回復原狀之可能，先予敘明。

　㈡原告資遣伍君係因伍君不勝任其工作，而非因性別（懷孕）

    歧視。

　⒈參以111年度由勞工自行填載之生產日報表，比較與伍君同列

    鎖螺帽之生產流程者產量，伍君之產量雖未格外突出，但仍

    居於平均範圍內；然伍君之產量卻於112年開始低於訴外人

    朱怡靜、全梨秋。復參原告110年至112年6月營業人銷售額

    與稅額申報書，原告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有勞動基準法

    （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面對

    工作績效不如同生產鏈同事之伍君，且其工作性質屬最末端

    、最簡單之工作，已無其他工作可安排替換，原告基此僅得

    將之資遣，故將伍君資遣與其請假乙事無涉。

　⒉勞工請假規則（下稱請假規則）第10條明文，勞工請假時，

    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

    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

    ，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又原告公司員工入職

    後均須加入名稱為「舜新大群」之Line社群，而工作規則及

    請假規則除於員工入職前口頭告知外，另分別於110年7月20

    日及111年11月14日以重要貼文形式張貼於前揭Line群組。

    惟伍君任職期間請事、病假均未事前主動通知原告或主管，

    皆係公司主管發現伍君未上班，主動詢問後方知悉伍君當日

    請假，此自伍君嗣後填載之請假單得知端倪。伍君無論申請

    病、事假，均未事前告知，致原告是日人力安排多次發生難

    以調度之情形，伍君之行為已違反上開請假規則之規定。此

    外，伍君分別於111年5月、7月間多日曠職，原告原可依勞

    基法予以解雇，然原告顧及伍君仍有親戚在原告公司任職，

    才會選擇以資遣方式使伍君離職，認為這樣相較於直接解雇

    對伍君比較好。　

　⒊另外，工作規則明文禁止使用手機，但伍君多次遭主管發現

    於工作中使用手機，致使其生產力持續低落，且在遭主管告

    誡數次仍未改善，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顯

    有不能勝任工作等情。從而，無論自生產力、遵守公司請假

    規範而言，伍君確有不勝任其工作之情事。

　⒋前揭情形屬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原告於調查後

    未採取調職或記過，而係以協議資遣之方式終止勞動契約，

    給付伍君資遣費，而非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法

    令或勞動規則情節重大之不經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

    為之，未違反比例原則。是原處分顯有違誤，勞動部性平會

    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㈢原告於112年2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病假2日，

    均未書立其有懷孕之事實，且伍君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僅為婦

    產科診所開立之藥單，原告並非醫藥專業無法知悉記載之藥

    物對應之症狀為何，何況伍君請假時也僅填載貧血，原告及

    主管確實不知伍君懷有身孕，伍君亦未主動告知。而參以卷

    附錄音檔之譯文，原告所聘僱之協理於資遣伍君後，於伍君

    返回原告公司領取薪資時，該協理曾向伍君表明其懷孕之事

    公司並無人知情，伍君稱同事知悉，隨後協理復稱同事知情

    不代表公司知道，亦即原告公司中之管理階層並無人知悉伍

    君懷孕，隨後伍君表示：「因為那個時候3個月，我就想說

    穩定一點再確認」等語，顯見伍君並未向原告表示其懷孕，

    係因依習俗於受胎後3月胎兒穩定後再向原告表明。基此，

    原告確實對伍君懷孕乙情不知，故資遣伍君與其懷孕並無關

    聯。被告不應以伍君片面向被告申訴其因懷孕而受資遣，即

    認定原告知悉伍君懷孕而予以資遣，原處分有違反性平法第

    11條第1項之情事。

　㈣聲明：⑴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有關處以罰

    鍰30萬元部分均撤銷。⑵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

    責人姓名部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對其非因性別因素資遣伍君之釋明不足。

　⒈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首日（即112年2月8日）即通知伍君終

    止契約，雖原告稱不知伍君結婚、懷孕乙事，但仍應依行為

    時性平法第11條、第31條之規定，就終止契約之原因係非因

    伍君結婚、懷孕之情事負舉證之責。而參以伍君111年12月8

    日至同年12月9日及112年2月3日之事假、112年2月6、7日病

    假之說明，原告應已知悉伍君結婚，且伍君於112年3月24日

    至勞工局受訪表示「現場的同事都知道我懷孕這件事，也有

    看過本人的婚紗照」，故原告應得預測伍君有懷孕之可能。

　⒉原告雖主張自110年7月至12月間銷貨量逐漸下降，而有勞基

    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等情，並提110年1月至112年

    6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報表）為證，惟該報

    表僅能證明原告110年7月起銷售額開始略減，然原告係於11

    1年4月18日僱用伍君，倘原告確有受景氣影響至虧損或業務

    緊縮，造成營運困難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為何仍於該時段

    進行人力招募？足見原告稱其連年虧損有減少勞工必要乙事

    ，與事實相違。又原告所提111年12月12日後面臨自行車產

    業鏈海嘯受重大影響，並提出相關報導為證，然該報導僅能

    證明原告受景氣影響，事業內可能需要針對營運或人力進行

    盤點、檢討，並非一定要資遣勞工，原告上述就資遣伍君所

    為之差別待遇非性別因素之釋明，仍有不足。

　⒊原告雖主張伍君生產數量不如與其同工作性質之其他員工，

    且不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無法勝任該工作，遂依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規定資遣。惟參以原告提出之報表，伍君與其餘2

    名員工之產量有高有低，未見伍君有明顯低於其餘2名員工

    之情事，原告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伍君自112年開始產量低落

    ，期間卻未見原告有近告知、輔導、請伍君改善之紀錄；亦

    未有伍君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使伍君為原告申誡或處

    分之紀錄，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⒋至原告主張因伍君曠職始予以資遣乙節，依勞基法第12條第6

    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必須在知悉勞工符合曠職要件1

    個月內解雇勞工，本件最後曠職日期是111年12月23日，至1

    12年2月8日資遣伍君之時已經超過1個月，原告不得再以該

    理由解除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當日即112年2月8日，認定伍君不適任

    而終止勞動契約，無法排除係因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而終止

    勞動契約，原告所提之證據，無法證明其終止契約非基於伍

    君結婚及懷孕因素，違反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之規定。

　㈢另原處分係依據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所為，該委員會係審

    酌伍君及原告全部陳述及相關資料所為之決議，具有公平性

    及專業性。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告資遣伍君之行為，是否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

    之規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前揭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

    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原

    告與伍君間之聘僱契約書、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見本院

    卷第23-55、185-186頁）等件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

    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

    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修法理由

    明確採取從新從輕原則，就行政罰裁處準據法，將原規定之

    「最初裁處時」改為「裁處時」，並於修法理由指明「裁處

    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尚包含行政訴訟裁判之時

    點。而性平法之處罰，為行政罰性質，自有上述規定適用，

    是於本案之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是否適

    法，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自應依裁判時之法令為判斷，

    僅裁判前之法令有利於受處罰者時，始適用該最有利於受處

    罰者之規定。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行為日後，性平法除更名

    外，於第38條之1第1項僅增訂「規定」2字；另將同條第2項

    移至第6項，並將「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

    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應按次處罰。」之文字，修正為「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

    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

    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綜合觀察修正前後之法令，修正後之性平法並無不利於

    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現行法令判斷訴訟標的是否適法。

    　　

　㈢按禁止性別歧視，源自於憲法第7條揭示之平等原則，為保障

    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

    實質平等之精神，因而有性平法之制定。性平法第1條第1項

    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11條第

    1、2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

    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2項)工作

    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

    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

    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第38條之1第1、6項規定：「(

    第1項)雇主違反……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0

    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6項)有前條或前5項規定行

    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

    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

    罰。」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7條至

    第11條、第31條及第35條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性別或性

    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

    蓋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象，可能對懷孕

    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偏見，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已揭示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

    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

    、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

    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雖然並非每

    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因懷孕而在職場中受

    到差別待遇者均為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種困境與問題。因

    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別待遇，本質上屬於性

    別歧視之範圍。

　㈣次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

    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

    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性平法第31條定有明文

    。性平法第31條舉證責任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差別待遇是

    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多牽涉雇主主觀動機與意圖及人事管理

    資料，受僱者取得不易舉證困難，故課予具優勢地位且掌握

    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受僱者僅須提出其曾因性別因

    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即應由雇主就差別

    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事

    實表明證據方法，否則即應受不利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0

    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將伍君資遣時公

    司管理幹部等人並不知悉其懷孕云云。惟查，伍君於勞工局

    訪談時陳稱：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11

    1年12月9日其請事假去拍婚紗照，112年2月6日其上班後有

    貧血狀況，當天早上8點半請病假，112年2月7日還是不舒服

    ，向原告請病假去看婦產科，112年2月8日其有正常上班，

    下班時被通知資遣，其有詢問直屬主管即證人張睿允（下稱

    張君）其遭資遣是否係因結婚及懷孕，雖張君回復不知悉其

    懷孕，惟現場之同事均知道其懷孕，且看過其婚紗照等語（

    見勞動部113年7月18日勞動條4字第11300000000號函檢附之

    卷宗〈下稱勞動部卷〉第181-183頁）。又原告為員工僅10餘

    人之中小企業，其代表人、總經理、現場主管張君均為一家

    人，甚至張君母親也在辦公室任職，而伍君之姐姐與兄嫂也

    均在原告公司任職之事實，為原告所自承，亦有原告談話紀

    錄與證人張君於本院證述內容可佐（見本院卷第209、293-2

    94頁），原告公司規模既然不大，且成員間互動緊密，管理

    階層均為家人且多人在原告公司任職，縱伍君僅向同事告知

    自己懷孕，衡諸常情原告之管理幹部難謂不知，原告主張管

    理階層僅知悉伍君結婚但均不知悉伍君懷孕云云，洵非可採

    。伍君既已申訴並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

    供即時調查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由雇主即原告就該差別

    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

　㈤本件審理後，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對伍君資遣之不利待遇，

    與性別因素無關，說明如下。

　⒈紬繹原告提出之員工生產日報表與部分日期統計資料等文件

    （見本院卷第57-121頁），雖顯示伍君某些日期加工品之數

    量少於其他2名員工，但亦有其他日期加工數量超過其他1至

    2名員工，例如112年1月11日，其數量即明顯高於其他2人，

    遑論渠等同一日期加工之產品項目，多數均不相同，難以互

    相比較，原告欲以此證明伍君生產力相較其他員工低落，其

    舉證尚有不足。至於張君證稱伍君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而違反

    工作規則部分（見本院卷第291頁），不唯僅該證人單一陳

    述，且稽以前開說明，原告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伍君生產

    效率有明顯低於其他員工之情事，則伍君使用手機縱然為實

    ，是否即達到可予以資遣之程度，原告無法說明其關連性。

　⒉原告雖陳稱110年後公司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而有勞基法

    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始資遣伍君云云。惟

    觀以原告資遣員工通報名冊（見勞動部卷第269頁），其資

    遣之勞工僅伍君一人；復經本院向原告確認，其並未能提出

    證據證明該年度有資遣其他勞工之事實，則原告主張因公司

    虧損或業務緊縮致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乙節是否屬實，

    自應存疑。遑論原告主張伍君生產效率低於其他勞工一情，

    其亦未能舉證證明，業如前述，是原告上開陳述，尚難憑採

    。

　⒊原告另主張伍君前於111年5月份無故曠職2日、同年7月份曠

    職5日、同年11月份曠職7日、同年12月份曠職4日，固據其

    提出攷勤表予以證明（見本院卷第261-269頁），且為被告

    所不爭執。然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2項

    之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

    日者，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本件原告未

    於上開條件成就之30日內終止與伍君之勞動契約，即不得於

    事後再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然也不可以此為由資遣該

    勞工。原告雖主張因為伍君有上開曠職事由，且多次未按照

    工作規則事前請假，而是等到公司發現其沒有來上班才補請

    假，故認為工作態度不佳云云。然查，伍君自111年7月間即

    有連續曠職5日之紀錄，有上開攷勤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63

    頁），倘原告認為伍君工作不力而有不適任之情形，自得於

    111年7月份當時即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對伍君逕行解雇、

    抑或對其資遣，然原告皆未為之，甚至選擇讓伍君可以事後

    補請假（見本院卷第294-295頁），且除證人張君單一證述

    外，原告亦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曾經對伍君上開行為提出

    改善之通知、勸導等建議，抑或有予以懲處，顯見伍君上開

    曠職或事後補請假之方式，並非原告認為伍君不適任其工作

    之理由。嗣迄至112年1、2月份，伍君並無曠職之情事，原

    告反而於伍君於112年2月6日、7日至婦產科就醫而請病假後

    ，旋於112年2月8日通知伍君將其資遣，則其資遣之行為，

    與原告111年12月9日請事假拍婚紗，及112年2月6日至婦產

    科就診之結果，時間上有強烈之因果關係。

　㈥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

    規定，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修正後已改列為第6

    項）規定課以罰鍰30萬元，併公布原告姓名或名稱、負責人

    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等，並

    無違法；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

    合。原告訴請撤銷，難認適法有據，本院無從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官　黃司熒

　　　　　　　　　　　　　　　　　　法官　簡璽容

　　　　　　　　　　　　　　　　　　法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

    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

    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46號


原      告  舜新金屬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榮村  
訴訟代理人  林佐偉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巫豐哲  


            洪若慈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民國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原具狀聲明為：被告民國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勞動部性平會）112年11月3日勞動條4字第11201000000號審定書（下稱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行政院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變更為：.原處分有關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部分及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均撤銷。.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見本院卷第309-31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4款之要件，且於公益之維護無礙，自應准許，本院應就變更後之聲明為審判。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訴外人伍O玉（下稱伍君）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伍君任職期間，分別於111年12月8、9日，以拍攝婚紗須過夜為由請事假2日；於112年2月3日以赴南部發送喜帖為由請事假1日；於同年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為由請病假2日，並附上婦產科之就醫證明，原告隨後於112年2月8日下班時通知伍君予以資遣。伍君認係因其懷孕而遭資遣，遂向被告所屬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提出「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申訴，案經移被告續行處理，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今已改制為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於112年6月16日召開會議，認原告「資遣涉及結婚及懷孕歧視」之行為，違反行為時性別工作平等法（本法於112年8月16日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處罰，而決議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並作成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定書（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被告續以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函檢附前揭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與原處分對原告進行裁罰。原告不服而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經該會以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仍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不服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依行為時性平法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部分業已執行，已無撤銷、回復原狀之可能，先予敘明。
　㈡原告資遣伍君係因伍君不勝任其工作，而非因性別（懷孕）歧視。
　⒈參以111年度由勞工自行填載之生產日報表，比較與伍君同列鎖螺帽之生產流程者產量，伍君之產量雖未格外突出，但仍居於平均範圍內；然伍君之產量卻於112年開始低於訴外人朱怡靜、全梨秋。復參原告110年至112年6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原告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面對工作績效不如同生產鏈同事之伍君，且其工作性質屬最末端、最簡單之工作，已無其他工作可安排替換，原告基此僅得將之資遣，故將伍君資遣與其請假乙事無涉。
　⒉勞工請假規則（下稱請假規則）第10條明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又原告公司員工入職後均須加入名稱為「舜新大群」之Line社群，而工作規則及請假規則除於員工入職前口頭告知外，另分別於110年7月20日及111年11月14日以重要貼文形式張貼於前揭Line群組。惟伍君任職期間請事、病假均未事前主動通知原告或主管，皆係公司主管發現伍君未上班，主動詢問後方知悉伍君當日請假，此自伍君嗣後填載之請假單得知端倪。伍君無論申請病、事假，均未事前告知，致原告是日人力安排多次發生難以調度之情形，伍君之行為已違反上開請假規則之規定。此外，伍君分別於111年5月、7月間多日曠職，原告原可依勞基法予以解雇，然原告顧及伍君仍有親戚在原告公司任職，才會選擇以資遣方式使伍君離職，認為這樣相較於直接解雇對伍君比較好。　
　⒊另外，工作規則明文禁止使用手機，但伍君多次遭主管發現於工作中使用手機，致使其生產力持續低落，且在遭主管告誡數次仍未改善，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顯有不能勝任工作等情。從而，無論自生產力、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言，伍君確有不勝任其工作之情事。
　⒋前揭情形屬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原告於調查後未採取調職或記過，而係以協議資遣之方式終止勞動契約，給付伍君資遣費，而非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法令或勞動規則情節重大之不經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為之，未違反比例原則。是原處分顯有違誤，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㈢原告於112年2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病假2日，均未書立其有懷孕之事實，且伍君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僅為婦產科診所開立之藥單，原告並非醫藥專業無法知悉記載之藥物對應之症狀為何，何況伍君請假時也僅填載貧血，原告及主管確實不知伍君懷有身孕，伍君亦未主動告知。而參以卷附錄音檔之譯文，原告所聘僱之協理於資遣伍君後，於伍君返回原告公司領取薪資時，該協理曾向伍君表明其懷孕之事公司並無人知情，伍君稱同事知悉，隨後協理復稱同事知情不代表公司知道，亦即原告公司中之管理階層並無人知悉伍君懷孕，隨後伍君表示：「因為那個時候3個月，我就想說穩定一點再確認」等語，顯見伍君並未向原告表示其懷孕，係因依習俗於受胎後3月胎兒穩定後再向原告表明。基此，原告確實對伍君懷孕乙情不知，故資遣伍君與其懷孕並無關聯。被告不應以伍君片面向被告申訴其因懷孕而受資遣，即認定原告知悉伍君懷孕而予以資遣，原處分有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㈣聲明：⑴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有關處以罰鍰30萬元部分均撤銷。⑵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對其非因性別因素資遣伍君之釋明不足。
　⒈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首日（即112年2月8日）即通知伍君終止契約，雖原告稱不知伍君結婚、懷孕乙事，但仍應依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第31條之規定，就終止契約之原因係非因伍君結婚、懷孕之情事負舉證之責。而參以伍君111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9日及112年2月3日之事假、112年2月6、7日病假之說明，原告應已知悉伍君結婚，且伍君於112年3月24日至勞工局受訪表示「現場的同事都知道我懷孕這件事，也有看過本人的婚紗照」，故原告應得預測伍君有懷孕之可能。
　⒉原告雖主張自110年7月至12月間銷貨量逐漸下降，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等情，並提110年1月至112年6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報表）為證，惟該報表僅能證明原告110年7月起銷售額開始略減，然原告係於111年4月18日僱用伍君，倘原告確有受景氣影響至虧損或業務緊縮，造成營運困難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為何仍於該時段進行人力招募？足見原告稱其連年虧損有減少勞工必要乙事，與事實相違。又原告所提111年12月12日後面臨自行車產業鏈海嘯受重大影響，並提出相關報導為證，然該報導僅能證明原告受景氣影響，事業內可能需要針對營運或人力進行盤點、檢討，並非一定要資遣勞工，原告上述就資遣伍君所為之差別待遇非性別因素之釋明，仍有不足。
　⒊原告雖主張伍君生產數量不如與其同工作性質之其他員工，且不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無法勝任該工作，遂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惟參以原告提出之報表，伍君與其餘2名員工之產量有高有低，未見伍君有明顯低於其餘2名員工之情事，原告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伍君自112年開始產量低落，期間卻未見原告有近告知、輔導、請伍君改善之紀錄；亦未有伍君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使伍君為原告申誡或處分之紀錄，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⒋至原告主張因伍君曠職始予以資遣乙節，依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必須在知悉勞工符合曠職要件1個月內解雇勞工，本件最後曠職日期是111年12月23日，至112年2月8日資遣伍君之時已經超過1個月，原告不得再以該理由解除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當日即112年2月8日，認定伍君不適任而終止勞動契約，無法排除係因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而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所提之證據，無法證明其終止契約非基於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違反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之規定。
　㈢另原處分係依據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所為，該委員會係審酌伍君及原告全部陳述及相關資料所為之決議，具有公平性及專業性。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告資遣伍君之行為，是否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前揭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原告與伍君間之聘僱契約書、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見本院卷第23-55、185-186頁）等件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修法理由明確採取從新從輕原則，就行政罰裁處準據法，將原規定之「最初裁處時」改為「裁處時」，並於修法理由指明「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尚包含行政訴訟裁判之時點。而性平法之處罰，為行政罰性質，自有上述規定適用，是於本案之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是否適法，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自應依裁判時之法令為判斷，僅裁判前之法令有利於受處罰者時，始適用該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行為日後，性平法除更名外，於第38條之1第1項僅增訂「規定」2字；另將同條第2項移至第6項，並將「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之文字，修正為「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綜合觀察修正前後之法令，修正後之性平法並無不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現行法令判斷訴訟標的是否適法。　　
　㈢按禁止性別歧視，源自於憲法第7條揭示之平等原則，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因而有性平法之制定。性平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1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2項)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第38條之1第1、6項規定：「(第1項)雇主違反……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6項)有前條或前5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7條至第11條、第31條及第35條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蓋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象，可能對懷孕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偏見，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已揭示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雖然並非每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因懷孕而在職場中受到差別待遇者均為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種困境與問題。因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別待遇，本質上屬於性別歧視之範圍。
　㈣次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性平法第31條定有明文。性平法第31條舉證責任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差別待遇是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多牽涉雇主主觀動機與意圖及人事管理資料，受僱者取得不易舉證困難，故課予具優勢地位且掌握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受僱者僅須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即應由雇主就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事實表明證據方法，否則即應受不利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將伍君資遣時公司管理幹部等人並不知悉其懷孕云云。惟查，伍君於勞工局訪談時陳稱：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111年12月9日其請事假去拍婚紗照，112年2月6日其上班後有貧血狀況，當天早上8點半請病假，112年2月7日還是不舒服，向原告請病假去看婦產科，112年2月8日其有正常上班，下班時被通知資遣，其有詢問直屬主管即證人張睿允（下稱張君）其遭資遣是否係因結婚及懷孕，雖張君回復不知悉其懷孕，惟現場之同事均知道其懷孕，且看過其婚紗照等語（見勞動部113年7月18日勞動條4字第11300000000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勞動部卷〉第181-183頁）。又原告為員工僅10餘人之中小企業，其代表人、總經理、現場主管張君均為一家人，甚至張君母親也在辦公室任職，而伍君之姐姐與兄嫂也均在原告公司任職之事實，為原告所自承，亦有原告談話紀錄與證人張君於本院證述內容可佐（見本院卷第209、293-294頁），原告公司規模既然不大，且成員間互動緊密，管理階層均為家人且多人在原告公司任職，縱伍君僅向同事告知自己懷孕，衡諸常情原告之管理幹部難謂不知，原告主張管理階層僅知悉伍君結婚但均不知悉伍君懷孕云云，洵非可採。伍君既已申訴並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由雇主即原告就該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
　㈤本件審理後，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對伍君資遣之不利待遇，與性別因素無關，說明如下。
　⒈紬繹原告提出之員工生產日報表與部分日期統計資料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7-121頁），雖顯示伍君某些日期加工品之數量少於其他2名員工，但亦有其他日期加工數量超過其他1至2名員工，例如112年1月11日，其數量即明顯高於其他2人，遑論渠等同一日期加工之產品項目，多數均不相同，難以互相比較，原告欲以此證明伍君生產力相較其他員工低落，其舉證尚有不足。至於張君證稱伍君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而違反工作規則部分（見本院卷第291頁），不唯僅該證人單一陳述，且稽以前開說明，原告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伍君生產效率有明顯低於其他員工之情事，則伍君使用手機縱然為實，是否即達到可予以資遣之程度，原告無法說明其關連性。
　⒉原告雖陳稱110年後公司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始資遣伍君云云。惟觀以原告資遣員工通報名冊（見勞動部卷第269頁），其資遣之勞工僅伍君一人；復經本院向原告確認，其並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年度有資遣其他勞工之事實，則原告主張因公司虧損或業務緊縮致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乙節是否屬實，自應存疑。遑論原告主張伍君生產效率低於其他勞工一情，其亦未能舉證證明，業如前述，是原告上開陳述，尚難憑採。
　⒊原告另主張伍君前於111年5月份無故曠職2日、同年7月份曠職5日、同年11月份曠職7日、同年12月份曠職4日，固據其提出攷勤表予以證明（見本院卷第261-26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本件原告未於上開條件成就之30日內終止與伍君之勞動契約，即不得於事後再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然也不可以此為由資遣該勞工。原告雖主張因為伍君有上開曠職事由，且多次未按照工作規則事前請假，而是等到公司發現其沒有來上班才補請假，故認為工作態度不佳云云。然查，伍君自111年7月間即有連續曠職5日之紀錄，有上開攷勤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63頁），倘原告認為伍君工作不力而有不適任之情形，自得於111年7月份當時即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對伍君逕行解雇、抑或對其資遣，然原告皆未為之，甚至選擇讓伍君可以事後補請假（見本院卷第294-295頁），且除證人張君單一證述外，原告亦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曾經對伍君上開行為提出改善之通知、勸導等建議，抑或有予以懲處，顯見伍君上開曠職或事後補請假之方式，並非原告認為伍君不適任其工作之理由。嗣迄至112年1、2月份，伍君並無曠職之情事，原告反而於伍君於112年2月6日、7日至婦產科就醫而請病假後，旋於112年2月8日通知伍君將其資遣，則其資遣之行為，與原告111年12月9日請事假拍婚紗，及112年2月6日至婦產科就診之結果，時間上有強烈之因果關係。
　㈥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修正後已改列為第6項）規定課以罰鍰30萬元，併公布原告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等，並無違法；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難認適法有據，本院無從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官　黃司熒
　　　　　　　　　　　　　　　　　　法官　簡璽容
　　　　　　　　　　　　　　　　　　法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俐君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

113年度地訴字第46號



原      告  舜新金屬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張榮村  

訴訟代理人  林佐偉律師

被      告  臺中市政府



代  表  人  盧秀燕  

訴訟代理人  巫豐哲  



            洪若慈  

上列當事人間性別平等工作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民國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本件原告原具狀聲明為：被告民國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行政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勞動部性別平等工作會（下稱勞動部性平會）112年11月3日勞動條4字第11201000000號審定書（下稱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行政院113年5月2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00000號訴願決定書（下稱訴願決定）均撤銷（見本院卷第11頁）；嗣於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將訴之聲明變更為：.原處分有關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之部分及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均撤銷。.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見本院卷第309-310頁）。經核原告上開訴之變更，合於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第4款之要件，且於公益之維護無礙，自應准許，本院應就變更後之聲明為審判。

貳、實體方面：

一、事實概要：訴外人伍O玉（下稱伍君）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伍君任職期間，分別於111年12月8、9日，以拍攝婚紗須過夜為由請事假2日；於112年2月3日以赴南部發送喜帖為由請事假1日；於同年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為由請病假2日，並附上婦產科之就醫證明，原告隨後於112年2月8日下班時通知伍君予以資遣。伍君認係因其懷孕而遭資遣，遂向被告所屬勞工局（下稱勞工局）提出「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案件申訴書」申訴，案經移被告續行處理，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今已改制為臺中市政府性別平等工作會）於112年6月16日召開會議，認原告「資遣涉及結婚及懷孕歧視」之行為，違反行為時性別工作平等法（本法於112年8月16日修正為性別平等工作法，下稱性平法）第11條第1項，應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處罰，而決議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並作成臺中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定書（下稱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被告續以112年6月30日府授勞動字第1120000000號函檢附前揭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與原處分對原告進行裁罰。原告不服而向勞動部性平會申請審議，經該會以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仍不服，向行政院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猶不服而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被告依行為時性平法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之部分業已執行，已無撤銷、回復原狀之可能，先予敘明。

　㈡原告資遣伍君係因伍君不勝任其工作，而非因性別（懷孕）歧視。

　⒈參以111年度由勞工自行填載之生產日報表，比較與伍君同列鎖螺帽之生產流程者產量，伍君之產量雖未格外突出，但仍居於平均範圍內；然伍君之產量卻於112年開始低於訴外人朱怡靜、全梨秋。復參原告110年至112年6月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原告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有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面對工作績效不如同生產鏈同事之伍君，且其工作性質屬最末端、最簡單之工作，已無其他工作可安排替換，原告基此僅得將之資遣，故將伍君資遣與其請假乙事無涉。

　⒉勞工請假規則（下稱請假規則）第10條明文，勞工請假時，應於事前親自以口頭或書面敘明請假理由及日數；但遇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委託他人代辦請假手續；辦理請假手續時，雇主得要求勞工提出有關證明文件。又原告公司員工入職後均須加入名稱為「舜新大群」之Line社群，而工作規則及請假規則除於員工入職前口頭告知外，另分別於110年7月20日及111年11月14日以重要貼文形式張貼於前揭Line群組。惟伍君任職期間請事、病假均未事前主動通知原告或主管，皆係公司主管發現伍君未上班，主動詢問後方知悉伍君當日請假，此自伍君嗣後填載之請假單得知端倪。伍君無論申請病、事假，均未事前告知，致原告是日人力安排多次發生難以調度之情形，伍君之行為已違反上開請假規則之規定。此外，伍君分別於111年5月、7月間多日曠職，原告原可依勞基法予以解雇，然原告顧及伍君仍有親戚在原告公司任職，才會選擇以資遣方式使伍君離職，認為這樣相較於直接解雇對伍君比較好。　

　⒊另外，工作規則明文禁止使用手機，但伍君多次遭主管發現於工作中使用手機，致使其生產力持續低落，且在遭主管告誡數次仍未改善，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顯有不能勝任工作等情。從而，無論自生產力、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言，伍君確有不勝任其工作之情事。

　⒋前揭情形屬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之情形，原告於調查後未採取調職或記過，而係以協議資遣之方式終止勞動契約，給付伍君資遣費，而非逕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法令或勞動規則情節重大之不經預告即得終止勞動契約之規定為之，未違反比例原則。是原處分顯有違誤，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未予糾正，亦有未合。

　㈢原告於112年2月6、7日，分別以貧血、身體不適請病假2日，均未書立其有懷孕之事實，且伍君檢附之診斷證明書僅為婦產科診所開立之藥單，原告並非醫藥專業無法知悉記載之藥物對應之症狀為何，何況伍君請假時也僅填載貧血，原告及主管確實不知伍君懷有身孕，伍君亦未主動告知。而參以卷附錄音檔之譯文，原告所聘僱之協理於資遣伍君後，於伍君返回原告公司領取薪資時，該協理曾向伍君表明其懷孕之事公司並無人知情，伍君稱同事知悉，隨後協理復稱同事知情不代表公司知道，亦即原告公司中之管理階層並無人知悉伍君懷孕，隨後伍君表示：「因為那個時候3個月，我就想說穩定一點再確認」等語，顯見伍君並未向原告表示其懷孕，係因依習俗於受胎後3月胎兒穩定後再向原告表明。基此，原告確實對伍君懷孕乙情不知，故資遣伍君與其懷孕並無關聯。被告不應以伍君片面向被告申訴其因懷孕而受資遣，即認定原告知悉伍君懷孕而予以資遣，原處分有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情事。

　㈣聲明：⑴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有關處以罰鍰30萬元部分均撤銷。⑵確認原處分關於公布原告名稱及負責人姓名部分違法。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原告對其非因性別因素資遣伍君之釋明不足。

　⒈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首日（即112年2月8日）即通知伍君終止契約，雖原告稱不知伍君結婚、懷孕乙事，但仍應依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第31條之規定，就終止契約之原因係非因伍君結婚、懷孕之情事負舉證之責。而參以伍君111年12月8日至同年12月9日及112年2月3日之事假、112年2月6、7日病假之說明，原告應已知悉伍君結婚，且伍君於112年3月24日至勞工局受訪表示「現場的同事都知道我懷孕這件事，也有看過本人的婚紗照」，故原告應得預測伍君有懷孕之可能。

　⒉原告雖主張自110年7月至12月間銷貨量逐漸下降，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等情，並提110年1月至112年6月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401報表）為證，惟該報表僅能證明原告110年7月起銷售額開始略減，然原告係於111年4月18日僱用伍君，倘原告確有受景氣影響至虧損或業務緊縮，造成營運困難而有減少員工之必要，為何仍於該時段進行人力招募？足見原告稱其連年虧損有減少勞工必要乙事，與事實相違。又原告所提111年12月12日後面臨自行車產業鏈海嘯受重大影響，並提出相關報導為證，然該報導僅能證明原告受景氣影響，事業內可能需要針對營運或人力進行盤點、檢討，並非一定要資遣勞工，原告上述就資遣伍君所為之差別待遇非性別因素之釋明，仍有不足。

　⒊原告雖主張伍君生產數量不如與其同工作性質之其他員工，且不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無法勝任該工作，遂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資遣。惟參以原告提出之報表，伍君與其餘2名員工之產量有高有低，未見伍君有明顯低於其餘2名員工之情事，原告亦未合理說明為何伍君自112年開始產量低落，期間卻未見原告有近告知、輔導、請伍君改善之紀錄；亦未有伍君因未遵守公司請假規範，而使伍君為原告申誡或處分之紀錄，是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憑採。

　⒋至原告主張因伍君曠職始予以資遣乙節，依勞基法第12條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原告必須在知悉勞工符合曠職要件1個月內解雇勞工，本件最後曠職日期是111年12月23日，至112年2月8日資遣伍君之時已經超過1個月，原告不得再以該理由解除勞動契約。

　㈡原告於伍君請假後上班當日即112年2月8日，認定伍君不適任而終止勞動契約，無法排除係因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而終止勞動契約，原告所提之證據，無法證明其終止契約非基於伍君結婚及懷孕因素，違反行為時性平法第11條之規定。

　㈢另原處分係依據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所為，該委員會係審酌伍君及原告全部陳述及相關資料所為之決議，具有公平性及專業性。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原告資遣伍君之行為，是否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之規定？

五、本院之判斷：

　㈠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除前揭爭點外，其餘皆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訴願決定、原告與伍君間之聘僱契約書、被告所屬性平會審定書（見本院卷第23-55、185-186頁）等件附卷可稽，堪認為真實。

　㈡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其修法理由明確採取從新從輕原則，就行政罰裁處準據法，將原規定之「最初裁處時」改為「裁處時」，並於修法理由指明「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一次裁罰時，尚包含行政訴訟裁判之時點。而性平法之處罰，為行政罰性質，自有上述規定適用，是於本案之原處分、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是否適法，依行政罰法第5條規定，自應依裁判時之法令為判斷，僅裁判前之法令有利於受處罰者時，始適用該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查事實概要欄所載之行為日後，性平法除更名外，於第38條之1第1項僅增訂「規定」2字；另將同條第2項移至第6項，並將「有前二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之文字，修正為「有前條或前五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綜合觀察修正前後之法令，修正後之性平法並無不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適用現行法令判斷訴訟標的是否適法。　　

　㈢按禁止性別歧視，源自於憲法第7條揭示之平等原則，為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因而有性平法之制定。性平法第1條第1項規定：「為保障工作權之性別平等，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爰制定本法。」第11條第1、2項規定：「(第1項)雇主對受僱者之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第2項)工作規則、勞動契約或團體協約，不得規定或事先約定受僱者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之情事時，應行離職或留職停薪；亦不得以其為解僱之理由。」第38條之1第1、6項規定：「(第1項)雇主違反……第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6項)有前條或前5項規定行為之一者，應公布其名稱、負責人姓名、處分期日、違反條文及罰鍰金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本法第7條至第11條、第31條及第35條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性別或性傾向因素而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直接或間接不利之對待。」蓋雇主基於成本考量及對懷孕女性之刻板印象，可能對懷孕之求職者與受僱者懷有偏見，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已揭示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雖然並非每個女性皆會選擇懷孕或都可以懷孕，但因懷孕而在職場中受到差別待遇者均為女性，男性不會遭遇此種困境與問題。因此，雇主對懷孕求職者或受僱者的差別待遇，本質上屬於性別歧視之範圍。

　㈣次按受僱者或求職者於釋明差別待遇之事實後，雇主應就差別待遇之非性別、性傾向因素，或該受僱者或求職者所從事工作之特定性別因素，負舉證責任，性平法第31條定有明文。性平法第31條舉證責任條文之立法目的，在於差別待遇是否係基於性別因素，多牽涉雇主主觀動機與意圖及人事管理資料，受僱者取得不易舉證困難，故課予具優勢地位且掌握資訊之雇主較重之舉證責任。受僱者僅須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即應由雇主就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及相關待證事實表明證據方法，否則即應受不利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658號判決參照）。原告雖主張將伍君資遣時公司管理幹部等人並不知悉其懷孕云云。惟查，伍君於勞工局訪談時陳稱：自111年4月18日起受僱於原告擔任作業員，111年12月9日其請事假去拍婚紗照，112年2月6日其上班後有貧血狀況，當天早上8點半請病假，112年2月7日還是不舒服，向原告請病假去看婦產科，112年2月8日其有正常上班，下班時被通知資遣，其有詢問直屬主管即證人張睿允（下稱張君）其遭資遣是否係因結婚及懷孕，雖張君回復不知悉其懷孕，惟現場之同事均知道其懷孕，且看過其婚紗照等語（見勞動部113年7月18日勞動條4字第11300000000號函檢附之卷宗〈下稱勞動部卷〉第181-183頁）。又原告為員工僅10餘人之中小企業，其代表人、總經理、現場主管張君均為一家人，甚至張君母親也在辦公室任職，而伍君之姐姐與兄嫂也均在原告公司任職之事實，為原告所自承，亦有原告談話紀錄與證人張君於本院證述內容可佐（見本院卷第209、293-294頁），原告公司規模既然不大，且成員間互動緊密，管理階層均為家人且多人在原告公司任職，縱伍君僅向同事告知自己懷孕，衡諸常情原告之管理幹部難謂不知，原告主張管理階層僅知悉伍君結婚但均不知悉伍君懷孕云云，洵非可採。伍君既已申訴並提出其曾因性別因素致遭受不利對待之可供即時調查證據，揆諸前揭說明，應由雇主即原告就該差別待遇並非出於性別因素之重要事實提出主張。

　㈤本件審理後，認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對伍君資遣之不利待遇，與性別因素無關，說明如下。

　⒈紬繹原告提出之員工生產日報表與部分日期統計資料等文件（見本院卷第57-121頁），雖顯示伍君某些日期加工品之數量少於其他2名員工，但亦有其他日期加工數量超過其他1至2名員工，例如112年1月11日，其數量即明顯高於其他2人，遑論渠等同一日期加工之產品項目，多數均不相同，難以互相比較，原告欲以此證明伍君生產力相較其他員工低落，其舉證尚有不足。至於張君證稱伍君工作時間使用手機而違反工作規則部分（見本院卷第291頁），不唯僅該證人單一陳述，且稽以前開說明，原告提出之證據尚未能證明伍君生產效率有明顯低於其他員工之情事，則伍君使用手機縱然為實，是否即達到可予以資遣之程度，原告無法說明其關連性。

　⒉原告雖陳稱110年後公司收入有逐年下降之情形，而有勞基法第11條第2款虧損或業務緊縮之狀況，始資遣伍君云云。惟觀以原告資遣員工通報名冊（見勞動部卷第269頁），其資遣之勞工僅伍君一人；復經本院向原告確認，其並未能提出證據證明該年度有資遣其他勞工之事實，則原告主張因公司虧損或業務緊縮致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乙節是否屬實，自應存疑。遑論原告主張伍君生產效率低於其他勞工一情，其亦未能舉證證明，業如前述，是原告上開陳述，尚難憑採。

　⒊原告另主張伍君前於111年5月份無故曠職2日、同年7月份曠職5日、同年11月份曠職7日、同年12月份曠職4日，固據其提出攷勤表予以證明（見本院卷第261-269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然而，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同條第2項之規定，勞工無正當理由繼續曠工3日，或1個月內曠工達6日者，雇主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30日內為之，本件原告未於上開條件成就之30日內終止與伍君之勞動契約，即不得於事後再以此為由終止勞動契約，自然也不可以此為由資遣該勞工。原告雖主張因為伍君有上開曠職事由，且多次未按照工作規則事前請假，而是等到公司發現其沒有來上班才補請假，故認為工作態度不佳云云。然查，伍君自111年7月間即有連續曠職5日之紀錄，有上開攷勤表可參（見本院卷第263頁），倘原告認為伍君工作不力而有不適任之情形，自得於111年7月份當時即依勞基法第12條第2項對伍君逕行解雇、抑或對其資遣，然原告皆未為之，甚至選擇讓伍君可以事後補請假（見本院卷第294-295頁），且除證人張君單一證述外，原告亦未能提出相關證據證明曾經對伍君上開行為提出改善之通知、勸導等建議，抑或有予以懲處，顯見伍君上開曠職或事後補請假之方式，並非原告認為伍君不適任其工作之理由。嗣迄至112年1、2月份，伍君並無曠職之情事，原告反而於伍君於112年2月6日、7日至婦產科就醫而請病假後，旋於112年2月8日通知伍君將其資遣，則其資遣之行為，與原告111年12月9日請事假拍婚紗，及112年2月6日至婦產科就診之結果，時間上有強烈之因果關係。

　㈥綜上所述，被告作成原處分，以原告違反性平法第11條第1項規定，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修正後已改列為第6項）規定課以罰鍰30萬元，併公布原告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等，並無違法；勞動部性平會審定書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核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難認適法有據，本院無從准許。

六、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

　　，併予敘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5 　　日

　　　　　　　　　　　　　　　審判長法官　黃司熒

　　　　　　　　　　　　　　　　　　法官　簡璽容

　　　　　　　　　　　　　　　　　　法官　張佳燉

一、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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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周俐君



